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做好
金融助企稳岗扩岗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做好“六稳”、“六保”工作

决策部署，更好发挥金融助企作用，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办公厅关于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展金融助企稳岗扩岗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函〔2022〕164 号），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会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设立稳岗扩岗专

项贷款，重点面向实体经济和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。现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支持范围

稳岗扩岗专项贷款重点支持吸纳就业人数多、稳岗效果好且

用工规范的小微企业。包括但不限于经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认定的稳岗扩岗优质企业，就业弹性大、民生关联度高的养老、

托育、家政、餐饮、外卖配送等行业企业，“用工难、用工贵”问

题突出的稳产保供企业，吸纳高校毕业生、返乡入乡人员、退役

闽人社办〔2023〕42 号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

— 2 —

军人、登记失业人员、城乡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较多的企业。

二、认定标准

申请稳岗扩岗专项贷款的小微企业原则上应符合以下标准:

1、企业成立 1年以上；

2、用工人数不少于 10 人（以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

准）；

3、上年度用工人数未减少且申请贷款时用工人数不低于上

年末水平；

4、按时足额支付职工工资、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等。

5、企业法人、实际控制人征信良好，在银行无不良授信。

三、贷款政策

中国银行开通稳岗扩岗专项贷款便捷审批通道，为稳岗扩岗

专项贷款企业提供人民币贷款，单户授信额度最高 3000 万元，给

予原则上不超过 4%的优惠贷款利率。对持续增加用工、稳岗扩岗

突出的企业，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与当地中国银行各分

支机构协商加大利率优惠力度，提供信用授信、提高授信额度和

无还本续贷等差异化支持。

四、工作流程

经办银行为当地中国银行分支机构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配合开展申办企业资格审核。

（一）企业申请。符合条件的企业，可通过线上或线下形式

向当地中国银行分支机构提出稳岗扩岗专项贷款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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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资格审核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协助中国银行

核实企业吸纳带动就业情况。人社部门可建立稳岗扩岗专项贷款

推荐名单，对列入推荐名单的企业，中国银行提供“绿色审批通

道服务”。对未列入名单位的企业，由当地人社部门对企业进行核

查，主要核查企业吸纳带动就业情况、稳定就业情况、近 1 年来

缴纳社保情况等。

(三）银行核查。中国银行开通稳岗扩岗专项贷款便捷审批

通道，对申请企业开展授信调查，并按照有关规定独立审贷、自

主贷款。

（四）贷后管理。各经办银行定期开展贷后检查和监测预警，

进行资金流向监控，确保信贷资金用于生产经营领域。各地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协助中国银行核实企业在贷款期内吸纳带动就

业情况，定期评估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推荐企业名单，对不符合条

件的企业予以动态退出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高度重视，提高思想认识，加

强组织领导，做好组织发动、摸底排查、资格审核等工作。要及

时与当地中国银行开展合作，制定实施方案，细化办理流程，确

保工作落实。省厅建立稳岗扩岗专项贷款定期调度制度，各地每

季度末 10日前向省厅报送本地区开展专项贷款工作情况。

（二）加强协作推动。各地可依托当地就业中心加强企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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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服务，了解企业稳岗扩岗融资需求，对企业促进就业情况、社

保缴交情况进行核查，建立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推荐企业名单。鼓

励各地通过签订合作协议、共同举办创业活动等方式，推动稳岗

扩岗专项贷款不断增量扩面。

（三）加强保密意识。各地要遵守有关法律法规，对涉及国

家秘密和企业、商业秘密的资料数据等严格保密，不得将有关内

容透露给第三方。

（四）加强政策宣传。各地要综合运用各类渠道，广泛开展

多种形式宣传，同时作好政策解读，让更多企业知晓政策、申请

办理。

联系单位：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处

电 话：87670643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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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3 月 1 日

抄送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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